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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药物制度对农村地区药品可及性影响的实证分析

宋　燕　卞　鹰
澳门大学中华医药研究院　中药质量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　澳门　９９９０７８

【摘　要】目的：对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前后基本药物的价格水平进行比较，评价基本药物制度对提高中国
农村地区药品可及性的效果。方法：资料来源于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在中国４省的药品价格问卷调查，借鉴 ＷＨＯ／
ＨＡＩ提供的方法，以中位价格比值评价药品价格水平，以国家相对贫困线和农村地区人均纯收入作为相对购
买力划分标准，评价药品价格的可负担性。结果：药品中位价格比值由１３．８５８降为８．２０４，降价效果最明显的
是抗炎药物和心血管药物；药品的总体销量增加了３６．７４％；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后，一个疗程的药品费用大概
为低收入人群４．２１天的工资或一般收入人群０．９８天的工资。结论：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有利
于药品价格降低，与国际参考价格相比我国药品价格水平仍相对较高，基本药物对低收入人群的可负担性仍

较低。建议：应继续大力推进基本药物制度，并进一步完善包括基本药物生产、流通、定价在内的整个产业链，

同时有针对性地提高农村低收入人群对基本药物的可负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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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药品可及性的最大障碍之一就是药品价

格，保证基本药物价格的合理水平是建立基本药物

制度的一项重要目标。２００９年我国基本药物制度开

始实施，公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部配备使用基本

药物并实行零差率销售，同时实行省级集中网上公

开招标采购、统一配送，期望通过此举压缩药品不合

理的价格空间。那么，药品价格是否如期下降，下降

后的药品价格能否真正为患者所负担，这些问题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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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政策评价过程中备受关注的议题。本文借鉴世界

卫生组织（ＷｏｒｌｄＨｅａｌｔｈＯｒａ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ＨＯ）／国际健

康行动机构（ＨｅａｌｔｈＡ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ＡＩ）的方

法，对基本药物制度前后基层医疗机构基本药物的

价格水平进行比较分析，评价现阶段基本药物制度

对提高药品可及性的效果，以期为相关政策制定者

提供参考。

１资料与方法

１．１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进行的药品

价格问卷调查。基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社区

卫生服务开展情况，选取了山东、浙江、安徽和宁夏

四个省份作为调研区域，并依据同样的标准在四个

调研区域内抽取样本。由于各地全面实施基本药物

制度的时间不同，调查分为两次进行。

第一次调查在安徽和浙江展开。安徽省选择了

合肥和蚌埠为调研城市，浙江省选择了杭州和绍兴

为调研城市，然后在四个城市中分别随机抽取３个

县，样本县内所有卫生院全部纳入调查，共１１４个。

调查收集了各样本机构２００９年８月和２０１０年８月

同时在使用的且剂型和规格相同的药品的零售价格

和销售情况。

第二次调查在山东和宁夏展开。山东省直接选

取了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居中的 Ｇ县，其辖区

内所有卫生院全部纳入调查，共２０个；宁夏选取了

西吉、同心和青铜峡三县（市），其中在西吉县随机抽

取了８个卫生院，在同心县和青铜峡市各随机抽取

了４个卫生院，共１６个。调查收集各样本机构２００９

年６月和２０１１年６月同时在使用的且剂型和规格相

同的药品的零售价格和销售情况。

鉴于各样本县都是从 ２０１０年开始实施国家基

本药物制度，所以本研究中所有数据比较均是以

２００９年为基年，２０１０年为效果年。为使药品价格具

有可比性，同时又具有代表性，本研究在药品选取

上，选择了世界卫生组织全球核心药品目录（或西太

平洋地区核心目录）
［１］
中有且在国家基本药物目录

中也有的药品，共计２２种。并且，只有当一种药品

获得４个及以上机构的调查数据时才对其价格予以

评价，这样在本研究中有１８种药品入选，另外再加

上同种药品的不同规格，共计２０个品种。

１．２研究方法

本文借鉴ＷＨＯ／ＨＡＩ提供的方法，引入中位价格

比值（ＭｅｄｉａｎＰｒｉｃｅＲａｔｉｏ，ＭＰＲ）指标，比较基本药物

制度实施前后药品价格的变动情况。中位价格比值

是调查机构中药品单位价格的中位数与该药品国际

参考价格的比值。计算公式为：ＭＰＲ＝某一药品的

单位价格中位数／该药品的国际参考价格。如果ＭＰＲ

小于１，表示该药品的价格低于国际参考价格；如果大

于１表示该药品的价格高于国际参考价格。［２］在进行

价格比较时，需要先将药品价格统一换算成单位价格。

ＷＨＯ／ＨＡＩ建议将单位价格设定为最小剂量价格。

药品的国际参考价格（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ｒｉｃｅ，ＩＲＰ）选自卫生管理科学组织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ｆｏｒＨｅａｌｔｈ，ＭＳＨ）国际药品价格定价指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ｒｕｇＰｒｉｃ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Ｇｕｉｄｅ）。ＭＳＨ的参

考价格是非营利的提供商提供给发展中国家药品最

近价格的中位值，它被视为重要的参考标准。
［３］
本文

所选用的药品国际参考价格来自卫生管理科学组织

最新版《国际药品价格定价指南（２００９版）》。［４］

由于国际参考价格全部以美元计，所以在进行

价格比较时，需要进行人民币与美元的换算。购买

力平价（ＰｕｒｃｈａｓｉｎｇＰｏｗｅｒＰａｒｉｔｙ，ＰＰＰ）能较为贴切的

体现两个国家购买力的实际差别，衡量药品在一个

国家内的价格现状是否合理，人民群众是否可以负

担得起，所以本文选择用 ＰＰＰ转换因子作为换算比

率。ＰＰＰ转换因子是以世界银行（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２０１０年

公布的最新数据４．４２计。由于国际参考价格数据发

表于２００９年，故在计算２０１０年的ＭＰＲ值时应将通货

膨胀／紧缩考虑在内。根据国家统计数据库，２０１０年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ＣＰＩ）为１０３．３（上年为１００）。［５］

在评价药品价格的可承受性上，ＷＨＯ／ＨＡＩ标准

化价格调查法认为治疗周期内药品总费用低于最低

日薪标准１倍具有经济可负担性。一个治疗周期的

药品总费用为药品日剂量乘以治疗期乘以药品价

格。本文所选用治疗周期和治疗日剂量是基于

ＷＨＯ药品示范目录和英国国家目录（ＢＮＦ）的指南，

急性感染治疗期为７天，成人慢性病的治疗期为３０

天。
［６］
然后以国家相对贫困线和农村地区人均纯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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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作为购买力划分的标准，分别代表农村地区低收

入人群和一般居民收入水平。２００９年，国家相对贫

困线为１１９６元／年（即３．３元／日），农村地区人均纯

收入为５１５３元／年（即１４．３元／日）。

２结果

２．１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前后药品价格变动分析

从总体上看，基本药物制度实施以前，药品的平

均ＭＰＲ值为１３．８５８，我国药品价格水平远高于国际

参考价格（表１）。其中，有６种药品价格超过国际参

考价格１０倍以上，分别为阿苯达唑、布洛芬、双氯酚

酸、辛伐他汀和依那普利（１０ｍｇ，５ｍｇ），仅有２种药

品价格低于国际参考价格（ＭＰＲ＜１）。

基本药物制度实施之后，所调查药品中仅一种

药品的ＭＰＲ值升高（奥美拉唑，△ＭＰＲ＝０．０９４），１９

种药品的 ＭＰＲ值都呈下降态势，平均 ＭＰＲ值由

１３．８５８降为８．２０４，显示出基本药物制度降低药品价

格的阳性效果。其中，８种药品的价格降低到国际参

考水平之下，１２种（约６０％）在国际参考水平上下

（ＭＰＲ＝０．１５６～１．８００）。其中，ＭＰＲ值下降幅度大于

１０的药品有４种，分别是双氯酚酸（抗炎、解热和镇痛

作用）、辛伐他汀（降血脂药物）、依那普利（高血压）和

布洛芬（抗炎、解热和镇痛作用）。这４种药品在２００９

年是调查药品中ＭＰＲ值最大的４种。然而，虽然制度

实施之后药品的平均 ＭＰＲ值有所降低，但仍大于１，

表现为我国药品平均价格高于国际参考价格。

２．２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前后药品销售量变化分析

伴随着药品价格的降低，基本药物制度实施之

后药品的整体销量增加了约３６．７４％，但并不是药品

的销量都有增加（表１）。地西泮、雷尼替丁、依那普

利这三种药品在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后 ＭＰＲ值虽有

降低，但是销量并没有因为价格的减少而有所增加。

从前后ＭＰＲ值的变动来看，出现此现象的原因可能

有两种：（１）ＭＰＲ值即使有所降低，但仍远大于１，药

品价格仍不能为患者所承受；（２）药品价格在制度实

施之前就已经和国际参考价格相当，趋于合理的水

平，制度实施之后，药品价格进一步降低，药品供应

因为零利润或负利润而出现断货现象。

表１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前后药品价格的中位数比值及销量变动

药品名称 规格
单位药品

ＩＲＰ（元）
调查机构

（个）

实施前 实施后
销量变动

（％）单位药品中

位价格（元）
ＭＰＲ 单位销量

单位药品中

位价格（元）
ＭＰＲ 单位销量

阿苯达唑 ２００ｍｇ ０．０９０ ２３ １．２５０ １３．８４２ ２１９６ ０．９１０ ９．７５５ 　２９４３ ３４．０３

阿莫西林 ２５０ｍｇ ０．０８７ ６２ ０．２８９ ３．３２２ ７１０９６５ ０．１４８ １．６４７ １０２３８５９ ４４．０１

奥美拉唑 ２０ｍｇ ０．０４４ ６２ ０．４４３ ９．９９５ １９２０２５ ０．４６２ １０．０８９ １２２１０１ －３６．４１

丙戊酸 ２００ｍｇ ０．０６１ ４ ０．１３０ ２．１３１ ３０４８ ０．１１３ １．８００ ３２００ ４．９９

布洛芬 ６００ｍｇ ０．０４３ １０ １．９５０ ４５．３０２ ６２４１ １．３３６ ３０．０４６ １０５８９ ６９．６５

布洛芬 ２００ｍｇ ０．０３８ ３３ ０．０６０ １．５７９ ２２８９３５ ０．０３０ ０．７６４ ２６５５２２ １５．９８

地西泮 ５ｍｇ ０．０１７ １９ ０．１１２ ６．６３５ １８４５９３ ０．０４３ ２．４６６ １６４９０８ －１０．６６

二甲双胍 ５００ｍｇ ０．０３７ ６５ ０．１０８ ２．９５１ ２３２８８７ ０．０５８ １．５３８ ２５５０７８ ９．５３

环丙沙星 ２５０ｍｇ ０．１０１ ３３ ０．３２５ ３．２２２ ５５５８８ ０．１００ ０．９６０ ２３２５１８ ３１８．２９

甲硝唑 ２００～２５０ｍｇ ０．０２５ ６６ ０．０５０ １．９７５ １９５９１７ ０．０３１ １．１８３ ２７６４１０ ４１．０９

卡托普利 ２５ｍｇ ０．０６７ ６３ ０．０４０ ０．６００ ７３４９８３ ０．０２６ ０．３７０ ９４３７２４ ２８．４０

雷尼替丁 １５０ｍｇ ０．０８８ ５７ ０．１３３ １．５０８ １４７６９４ ０．０５９ ０．６５１ １４０３０２ －５．０１

氢氯噻嗪 ２５ｍｇ ０．０１２ ３９ ０．０３４ ２．８７７ １６４１６０ ０．０１１ ０．８６０ １９９２４１ ２１．３７

双氯芬酸（钠） ５０ｍｇ ０．０１９ ２４ １．３２５ ６９．７７４ ３５６７２ ０．７７５ ３９．５０７ ３７３６４ ４．７４

头孢氨苄 ２５０ｍｇ ０．２２５ ４１ ０．２８０ １．２４７ １９９５７２ ０．１５４ ０．６６４ ２６０８３９ ３０．７０

头孢曲松 １ｇ／ｖｉａｌ １．８０２ ６５ １０．０００ ５．５５０ ８０７８３ １．７３１ ０．９３０ ９５４１６ １８．１１

硝苯地平 １０ｍｇ ０．０７４ ３８ ０．０３３ ０．４４４ ５９１００５ ０．０１２ ０．１５６ ６０８７６４ ３．００

辛伐他汀 ２０ｍｇ ０．１２１ ３９ ４．６５７ ３８．５８６ ２６２５６ ２．４８６ １９．９４０ ４８７００ ８５．４９

依那普利 １０ｍｇ ０．０３６ １８ １．７１４ ４７．７７５ １４２２１ ０．９６９ ２６．１４４ ２３９９４ ６８．７２

依那普利 ５ｍｇ ０．０４５ １３ ０．７９８ １７．８４１ ９３３１０ ０．６７５ １４．６０８ ８２７９６ －１１．２７

平均值 — — — — １３．８５８ — — ８．２０４ — ３６．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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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基本药物制度前后农村居民对药品的可负担性

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前，一个疗程的平均药品费

用相当于低收入人群７．５７天的工资，一般收入人群
１．７６天的工资；制度实施之后，一个疗程的药品费用

约为低收入人群４．２１天的工资，一般收入人群０．９８

天的工资，基本药物可负担性有所提高（表２）。但依

照ＷＨＯ／ＨＡＩ药品总费用低于最低日薪标准１倍才

被认为具有经济可负担性的评价标准，我国基本药

物对农村低收入人群的可负担性仍有待继续提高。

对于一般收入人群，有 １６种药品具有经济可负担

性，固定疗程时间内总费用远低于农民人均纯收入

（日标准）；对于低收入人群，只有９种药品具有经济

可负担性。对于一般收入人群，费用最高的三种药

品是辛伐他汀、双氯芬酸钠、依那普利。

３讨论与建议

基本药物制度实施之后，各地均做了积极探索

和实践，通过建立统一的网上采购平台、完善采购目

录、建立药品评审专家库等措施规范了医疗卫生机

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工作。同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全面配备使用基本药物并实行零差率销售，取消药

品加成。这些举措都有利地促进了药品价格的降

低。因此，基本药物制度实施之后，药品的价格得到

了有效的控制，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大幅的下降。

降价效果最明显的是抗炎药物和心血管药物。

降低药品价格虽是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目标之

一，然而并不意味着药品价格越低越好。如果单纯

以降低价格为目标，则可能出现下列情况
［７］：一是

“降价死”现象，药品价格过低，代理商停止进货，医

院停止开方，药厂随之停产，或将同样的药品改头换

面，重新注册成新药后高价上市；二是产生质量隐

患，药品价格过低，药品生产企业利润下降，为了实

现利润最大化，部分药品质量有可能得不到保障。

本调查中的硝苯地平、卡托普利等药，制度之前ＭＰＲ

值就已小于１（分别为０．４４４和０．６００），相对国际参

考价格较低；制度之后，ＭＰＲ值又进一步降低，虽然

给患者带来不少福音，但也有可能产生降价死或低

质量的风险。如果这种价格低廉效果又好的经典药

品，由于制药企业因价格太低而不愿生产，会给患者

增添更大的负担。

表２　基本药物制度前后农村居民对药品的可负担性

药品名称 规格
单位药品中位价格（元）

每日剂量
治疗时间

（天）

对平均收入的日工资倍数 对低收入的日工资倍数

实施前 实施后 实施前 实施后 实施前 实施后

阿苯达唑 ２００ｍｇ １．２５０ ０．９１０ ２ ７ １．２２ ０．８９ ５．２７ ３．８３

阿莫西林 ２５０ｍｇ ０．２８９ ０．１４８ ３ ７ ０．４２ ０．２２ １．８３ ０．９４

奥美拉唑 ２０ｍｇ ０．４４３ ０．４６２ １ ３０ ０．９３ ０．９７ ４．００ ４．１７

丙戊酸 ２００ｍｇ ０．１３０ ０．１１３ ３ ３０ ０．８２ ０．７１ ３．５２ ３．０６

布洛芬 ６００ｍｇ １．９５０ １．３３６ ２ ７ １．９１ １．３１ ８．２２ ５．６３

布洛芬 ２００ｍｇ ０．０６０ ０．０３０ ４ ７ ０．１２ ０．０６ ０．５１ ０．２５

地西泮 ５ｍｇ ０．１１２ ０．０４３ １ ３０ ０．２３ ０．０９ １．０１ ０．３９

二甲双胍 ５００ｍｇ ０．１０８ ０．０５８ ２ ３０ ０．４５ ０．２４ １．９５ １．０５

环丙沙星 ２５０ｍｇ ０．３２５ ０．１００ ２ ７ ０．３２ ０．１０ １．３７ ０．４２

甲硝唑 ２００～２５０ｍｇ ０．０５０ ０．０３１ ６ ７ ０．１５ ０．０９ ０．６３ ０．３９

卡托普利 ２５ｍｇ ０．０４０ ０．０２６ ２ ３０ ０．１７ ０．１１ ０．７２ ０．４７

雷尼替丁 １５０ｍｇ ０．１３３ ０．０５９ ２ ３０ ０．５６ ０．２５ ２．４０ １．０７

氢氯噻嗪 ２５ｍｇ ０．０３４ ０．０１１ １ ３０ ０．０７ ０．０２ ０．３１ ０．１０

双氯芬酸（钠） ５０ｍｇ １．３２５ ０．７７５ ２ ３０ ５．５５ ３．２５ ２３．９３ １４．００

头孢氨苄 ２５０ｍｇ ０．２８０ ０．１５４ ３ ７ ０．４１ ０．２３ １．７７ ０．９７

头孢曲松 １ｇ／ｖｉａｌ １０．０００ １．７３１ １ ７ ４．８９ ０．８５ ２１．０７ ３．６５

硝苯地平 １０ｍｇ ０．０３３ ０．０１２ ３ ３０ ０．２１ ０．０８ ０．８９ ０．３３

辛伐他汀 ２０ｍｇ ４．６５７ ２．４８６ １ ３０ ９．７６ ５．２１ ４２．０５ ２２．４５

依那普利 １０ｍｇ １．７１４ ０．９６９ １ ３０ ３．５９ ２．０３ １５．４８ ８．７５

依那普利 ５ｍｇ ０．７９８ ０．６７５ ２ ３０ ３．３５ ２．８３ １４．４１ １２．１９

平均值 — — — — —　 １．７６ ０．９８ ７．５７ ４．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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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Ｐｏｌｉｃｙ，Ｊｕｌｙ２０１２，Ｖｏｌ５Ｎｏ７

　　另外，实施基本药物制度之后，基本药物平均价

格虽有所降低，但是ＭＰＲ值仍显著高于１，提示我国

基本药物价格水平相对国际参考价格较高，部分药

物的价格仍有下降空间。例如，双氯酚酸、辛伐他

汀、依那普利、布洛芬等药品，虽然其 ＭＰＲ值已经有

了较大的下降幅度，但是他们的价格仍然是国际参

考价格的２０～４０倍。

本研究对药品费用可负担性的分析表明，基本

药物制度实施之后一个疗程的药品费用大概为低收

入人群４．２１天的工资，一般收入人群０．９８天的工

资，农村居民对基本药物的可承担能力相对制度之

前有所提高。但依照ＷＨＯ／ＨＡＩ标准化价格调查法，

药品总费用对于一般收入人群具有经济可负担性，

但对低收入人群的可负担性仍较差。虽然截至２０１１

年底，我国９７．５％的农村居民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医疗负担，但就目前的保

障水平来看，药品费用对部分低收入人群的可负担

性仍有待提高。
［８］

总之，鉴于基本药物政策初期降价的阳性效果，

后续应继续大力推进基本药物制度，并进一步完善

包括基本药物生产、流通、定价在内的整个产业链，

促使基本药物的价格维持在合理水平，同时有针对

性地提高农村低收入人群对基本药物的可负担能

力，促进药品可及，比如建立专门的补助机制、实施

医疗券计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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